2024年度县委政法委整体支出绩效自评

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.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县委的部署，统一政法部门的思想和行动，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做出全面性部署，并督促贯彻落实。

2.组织协调指导，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，必要时直接参与，影响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。

3.检查政法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方针情况结合实际，研究制定严肃执法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。

4.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，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，配合密切督促推进大，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。

5.组织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和维护稳定工作，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。

6.组织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，探索改革加强政法工作的措施办法。

7.协助党委及组织部门管好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政法干部队伍。

8.组织查处政法系统干部干警中有重大影响的违纪违法案件。

9.办理县委、县政府上级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10.承办县委和上级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2024年度单位在职人员37人，其中行政编制人数18人，事业编制人数19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726.51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645.87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726.5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562.51万元，项目支出164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1162.14万元，较预算增加435.63万元，总支出1162.1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677.3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58.28％；项目支出484.8万元，占总支出的41.72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追加返还2023年未付资金指标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2.6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7.8万元，公务接待费4.8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8.33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.02万元，公务接待费4.31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84.19万元，负债总额0万元，净资产53.11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47.46万元，在用资产147.46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整体绩效目标完成良好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（1）扫黑除恶工作经费年初预算20万元，全年执行20万元。全年按时开展扫黑除恶工作，净化社会风气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（2）综治中心运行经费年初预算25万元，全年执行25万元。全年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，全面提升治安防控水平，强化智能信息化建设，完善基层综治工作。
（3）综治视联专网使用费及平台设备运行维护费，年初预算90万元，全年执行90万元。年度内如期完成支付2023年和2024年综治视联专网平台运行维护费。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  无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  无
